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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整體利益。此外，維持均衡、穩定之臺美中三方關係，符合我國之最大利益，且美國對我

方推動改善兩岸關係之具體作為，亦持高度肯定之態度。政府未來將致力於促進臺美中關係

朝向三邊「三贏」方向發展，以助臺海及區域情勢之和平與穩定，並密切關注後續相關政策

動向與情勢發展，妥為因應。 

二、鑑於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係臺美雙方處理經貿議題之重要平臺，除解決雙

方貿易障礙議題外，亦納入經貿合作議題，如推動臺美洽簽雙邊投資協定、技術性貿易障礙

、電子商務、關務合作與貿易便捷化、能源及食品安全合作等。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

亦已於民國 101 年 10 月底（美國大選前）由副助理貿易代表 Eric Altbach 偕同相關部會官員

組成專家代表團訪臺，就如何透過 TIFA 會議以擴大與深化臺美雙邊經貿關係一事，與我交換

意見。現美國大選已落幕，為全力深化臺美經貿關係，並創造有利條件加速我國融入區域經

貿整合，我將持續促美方早日召開 TIFA 會議，俾有助於我推動洽簽臺美自由貿易協定（FTA

）及對日後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產生正面效益。 

三、政府現正加速進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談判，包括貨品貿易、服務

貿易與爭端解決等 3 項後續協議之協商，同時展開產業合作、海關合作、推動雙方經貿團體

互設辦事機構等事項，並設置相關工作小組負責推動。此外，在推動洽簽 FTA、積極融入區

域經濟整合方面，政府亦已鎖定主要貿易夥伴為洽簽對象，自兩岸完成簽署 ECFA 後，除日

本與我國已於 100 年 9 月 22 日簽署投資協議外，不僅我與新加坡正在洽簽之經濟夥伴協議（

ASTEP）進展順利，紐西蘭亦與我展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之正式諮商，菲律賓、印尼、歐盟

與印度等國均表示願與我國加強雙邊經濟合作，足見 ECFA 所帶動之催化效果，正逐步顯現

。 

（六十）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參採國外經驗改革我勞保基金等四大基

金之管理運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4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949） 

邱委員就參採國外經驗改革我勞保基金等四大基金之管理運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

關查復如下： 

一、根據主權財富基金機構資料顯示，截至民國 101 年 10 月底止，全球約有 63 個主權財富基金，

總規模約 5.2 兆美元；其中，僅少數涉及退休基金管理，例如挪威、新加坡等。惟該二國投資

策略迥異，挪威投資以固定收益為主，新加坡則以權益證券為主，近 5 年平均收益率各為

3.7%、3.4%。 

二、我國近年由於人口老化趨勢，致社會保險給付壓力逐漸增大，為使各項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

永續經營，政府刻正全盤檢視各項制度，將秉持「財務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

」及「務實穩健」等原則，參考先進國家相關制度改革經驗，逐步推動相關制度之改革工作

，以期保障各世代老年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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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提升政府基金管理運作效能，追求最大長期利益，行政院與考試院已於 101 年 7 月成立跨機

關「提升政府基金運作效能推動小組」。有關是否成立主權基金一節，上開小組 101 年 11 月

21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獲致共識略以，政府基金之運作，目前尚非整合成立單一基金之成熟時

機，將由行政院經建會評估可行性並列為中長期研議方向；短期則由該小組下設之工作小組

專案研議改善各基金之專業人才延攬等事項，以提高政府基金投資報酬率。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稻米農藥安全檢測機制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20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971） 

丁委員就稻米農藥安全檢測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黑心農藥及非法農藥商之取締、查緝辦理情形： 

(一)為有效杜絕非法製造、加工或販賣偽禁農藥之情事，本會積極督導並會同各地方政府加

強非法農藥之查緝工作，必要時聯合司法檢警調單位共同查緝。自 93 年迄今約計查獲

209 件生產或販售非法農藥案件，查扣非法農藥及其原料約計 510 餘公噸，估計市價超過

3 億元。 

(二)為鼓勵民眾共同參與打擊不法，業已修正提高檢舉或協助查緝非法農藥獎金額度最高為

50 萬元，自 97 年迄今共核發 20 件檢舉獎金計 300 餘萬元，有效提升查緝成效。 

(三)持續加強農藥業者輔導檢查，每年均成立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市售產品抽驗及

農藥業者複訓講習，藉以提升業者素質及強化法治觀念。另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自 94

年起每年辦理農藥業者評鑑獎勵工作，迄今已有 500 餘家次業者獲獎，有效提升業者專

業知能及營造優質農藥經營環境。 

(四)為充分展現政府打擊非法農藥之決心，業於 101 年 11 月間成立「查緝非法農藥」專案，

由中央及地方非分別成立查緝小組。本專案預定於明（102）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專案

期間原則為期一年，並視執行成效再予檢討。 

二、有關「農藥管理法」規定販賣被管制農藥情形： 

(一)為加強劇毒性農藥之管制，避免不當使用造成危害，農藥管理法第 31 條已明定：「劇毒

性農藥之名稱及購買者之資格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故本會業於 99 年間公

告劇毒性成品農藥購買者之資格條件除須年滿十八歲外，應符合以下資格條件之一，1.農

藥生產業者、農藥販賣業者或代噴農藥業者。2.與農藥管理、農業生產、植物保護有關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3.具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之農民。4.其他實際從事農

業生產或植物保護，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為加強製造、加工、輸入、販賣及使用農藥之流向管制，除已建置完成農藥販賣及資訊

管理系統及農藥採購卡推廣農藥業者及農民使用外，並明令自本（101）年 7 月起，所有

農藥產品應標示條碼之規定。此外，已著手研議修訂農藥管理法，將增列販賣農藥者應


